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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的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根据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

【2007】500号）的规定，本公司将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如

下： 

 

一、 前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批复》（证监许可[2017]1970 号）的核准，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欣旺达”或“公司”）获准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25,800.00 万股新股。  

本次实际发行数量为 25,800 万股，发行价格为 9.90 元/股。截至 2018 年 3 月 28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4 名发行对象已将认购资金全额汇入联席主承销商指定账户。

本次发行不涉及购买资产，认股款项全部以现金支付不涉及资产支付。2018 年 3 月

28 日，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8]第 ZI10087

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2018 年 3 月 28 日，联席主承销商已实际收到欣旺达

非公开发行股票网下认购资金总额人民币 2,554,200,000.00 元。  

2018 年 3 月 28 日，联席主承销商已将上述认股款项扣除承销费后的余额划转至公

司指定的本次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2018 年 3 月 29 日，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8]第 ZI10088 号《验资报告》验证，本次发行募 

集资金总额为 2,554,20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 27,934,057.42 元（不含税）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2,526,265,942.58 元，其中新增股本为 258,000,000.00 元，资

本公积人民币 2,268,265,942.58 元。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的股东均以

货币资金出资。公司依据《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对募集资金设立专用账户进行管理，专款专用。 

公司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规定在以下银行开设了募集资金的存储专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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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注 1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招商银行布吉支行 755901482010107 496,919,804.00 2,873.43 活期 

杭州银行深圳分行营业部 4403040160000205761 496,919,804.00 333,918.51 活期 

浦发银行新安支行 79150078801900000178 496,919,804.00 359,809.95 活期 

广发银行中心区支行 9550880096559000148  46,991,575.48 活期 

招商银行布吉支行 752900409110802  76,028,015.60 活期 

浦发银行新安支行 79150078801000000199  6,067,465.89 活期 

浦发银行新安支行 79150078801100000198   活期 

华兴银行汕头支行 802880100032962 469,246,240.00 9.75 活期 

华兴银行宝安支行 805880100048489  26,400,918.59 活期 

华兴银行宝安支行 805880100039220 505,472,148.00  活期
注 3 

华兴银行宝安支行 805880100039710   活期
注 3 

华兴银行汕头支行 802880100032971 66,000,000.00  活期
注 3 

广发银行中心区支行 9550880214372700200  4,005,028.39 活期 

华兴银行宝安支行 805880100051875  34,118,073.92 活期 

华兴银行宝安支行 805880100051839  70,147,022.64 活期 

合计  2,531,477,800.00 264,454,712.15  

 

注： 

1、初始存放金额系募集资金认缴款扣除承销费后的净额，与验资报告中的实际募 

集资金净额的差异 5,211,857.42 元系尚未支付的审计费、验资费、律师费以及股份

登记费用等其他发行费用。 

2、募集资金账户累计产生结构性存款收益扣除增值税支出的累计净额为

9,921,144.23 元，募集资金账户累计产生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支出的累计净额为

25,978,460.34 元。 

3、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投项目“消费类锂电池生产线项目”与“补充

流动资金项目”已实施完毕且相应募集资金也已使用完毕，公司将募集资金专户的

利息收入转入公司自有资金账户，并于 2019 年 10 月 28 日前，办理完毕相关募集资

金专户的销户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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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52,626.59
注 1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200,289.11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200,289.1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2018 年：  125,416.7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2019 年： 74,872.36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日期（或截止日

项目完工程度）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募集前承诺投

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与募

集后承诺投资金额

的差额 

1 
消费类锂电池模组

扩产项目 

消费类锂电池模组扩

产项目 
59,621.00 50,547.21 50,547.21 59,621.00 50,547.21 51,143.44    596.23

注 2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 
动力类锂电池生产

线建设项目 

动力类锂电池生产线

建设项目 
205,000.00 195,479.38 195,479.38 205,000.00 195,479.38 142,526.85    -52,952.53

注 3 2020 年 9 月 30 日 

3 补充流动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 6,600.00 6,600.00 6,600.00 6,600.00 6,600.00 6,618.82 18.82
注 2 不适用 

注： 

1、募集资金总额为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 

2、消费类锂电池模组扩产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的差额均为募集资金存入银行专用账户产生的结构性存款收

益和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后投入本项目所致。 

3、动力类锂电池生产线建设项目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的差额系该项目尚未完工造成，为截止日累计实际投资金额与承诺投资总

额的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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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无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三)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置换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先期投入项目 先期投入金额 
募集资金置换

先期投入金额 
置换日期 所履行的决策程序 

消费类锂电池模组扩

产项目 
    

动力类锂电池生产线

建设项目 
623,785,294.66 623,785,294.66 

2018 年 5 月

2018 年 6 月 

第四届董事会第六

次会议 

合计 623,785,294.66 623,785,294.66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述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情况进行了验证，并于 2018 年 4 月 16 日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8]第 ZI10161 

号《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专项审核

报告》。为保证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度公司决定以募集资金 623,785,294.66 元置换预

先已投入的自筹资金，该置换事项经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公告后实

施。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均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四)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18 年 5 月 9 日，欣旺达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和进行结构性存款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30,000.00 万元人民币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及进行结构性存款，最高额不超过 

100,000.00 万元人民币，在该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自欣旺达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单项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 1 年。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及

保荐机构均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在有效期限内，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共计 30,000.00 万元，已

于 2018年 12月 26日、2019年 5月 6日分别将上述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30,000.00 万

元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19 年 5 月 21 日召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闲置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及进行结构性存款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闲置

募集资金 30,00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结构性存款，最

高额不超过 40,000.00 万元人民币，在该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使用期限不超过

董事会批准之日起 12 个月。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均对上述事项发表了

明确同意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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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共计 30,000.00

万元尚未归还。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募集资金尚未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金额为

564,454,712.15 元（含累计结构性存款收益、利息收入和手续费净额 35,899,604.57

元以及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300,000,000.00 元），尚未投入的募集资金余额占前次募

集资金总额 22.30 %。未使用完毕的募集资金系动力类锂电池生产线建设项目，主要

原因是 2019 年 5 月以来，受到补贴政策进入过渡期、部分地区执行国六排放标准、

部分城市燃油车牌照放开、宏观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等众多因素的影响，国内电动汽

车市场呈现短期趋势复杂，长期趋势持续向好的态势。为应对上述影响造成的市场

对动力电池产品种类、性能要求的变化，加快企业技术进步和产品升级的步伐，进

一步增强并巩固市场地位，根据最新补贴政策及客户需求的变化提升生产工艺和装

备水平，降低生产投入成本，公司经审慎研究后决定对该项目计划进度进行优化调

整，最终将该项目的建设期延长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 

 

三、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的经济效益情况 

(一)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 

投资项目

累计产能

利用率 

承诺 

效益 

最近两年实际效益 
截止日累计

实现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序号 项目名称 2018 年 2019 年   

1 
消费类锂电池 

模组扩产项目 
71.00% 19,125.00 13,124.18 14,666.07 27,790.25 是 

2 
动力类锂电池生

产线建设项目 
     未达产 

3 补充流动资金      不适用 

 

注： 

1、 截止日投资项目累计产能利用率是指 2018 年 1 月 1 日至截止日期间，投资项目

的实际产量与设计产能之比。 

2、 承诺效益为 2018 年至 2019 年累计承诺效益。 

 

(二)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其情况 

补充流动资金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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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累计实现收益与承诺累计收益的差异情况 

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实现的收益低于承诺的累计收益的情况。 

 

四、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产运行情况 

本公司前次发行不涉及以资产认购股份情况。 

 

五、 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的信息披露对照情况 

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公司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披露的情况不存

在差异。 

 

六、 报告的批准报出 

   本报告业经公司董事会于 2020 年 4 月 27 日批准报出。 

 

 

 

 

 

 

 

 

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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